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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踐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積極推行能源節約工作，加強學校能源管理

及了解學校能源使用現況之缺失，尋求可行改善方案加以執行，促使

能源合理與有效運用，以降低能源費用支出，提高競爭力，達成節約

能源目標，特依據「能源管理法」及行政院「政府機關及學校全面節

能減碳措施」，訂定「節約能源推動小組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之能源係指電力及燃料油等。 

三、 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 訂定能源查核制度 

(二) 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 

(三) 訂定節約能源辦法 

(四) 訂定節約能源標準(基準) 

(五) 訂定節約能源宣導資料 

(六) 其他節約能源相關事項 

四、 本小組組成如下(詳組織架構圖)： 

(一) 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為本小組召集人。 

(二) 副主任委員：由副校長擔任，襄助主任委員執行、協調有關事宜。 

(三) 當然委員：由校區主任、教務長、副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副學生

事務長、總務長、副總務長、推廣教育長、各學院院長、財務長組

成，進行審議並訂定相關制度、目標、計畫、管理辦法及標準等。 

(四) 執行秘書：由總務長擔任，推展本小組運作。 

(五) 能源管理員：由具相關證照或受訓證明之同仁擔任，由本校依相關

法令選派登記，進行相關申報、諮詢、分析等工作。 

(六) 行政組：推展各相關工程、法令等各行政工作；成員有營繕組及環

安組組長。由營繕一組組長擔任行政組組長，統理該組業務。 

(七) 執行組：推展節約能源各工作；成員有事務組組長、各二級主管及

各場所管理員，並得視需要另聘相關專長學者若干人，由事務一組

組長擔任執行組組長，統理該組業務。 

(八) 教育宣導組：進行節約能源之相關教育推廣、課程規劃等各工作；

成員有生輔組組長、推廣企劃組組長及共同課程委員會代表擔任，

由生輔一組組長擔任教育宣導組組長，統理該組業務。 

五、 本小組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得視需要，

邀請有關單位或人員列席會議。 

六、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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